二手车辆处置及续约安排模板
模板编号：09 | 生成日期：2026-06-30
重要提示：本文件为业务模式与合同条款初稿，供内部讨论、法务审阅和税务论证使用。具体签署前，应由具备资质的律师、税务师、会计师结合主体资质、所在地监管口径、保险方案、实际系统证据链及交易数据复核。
适用目的：用于三年期满或合作退出时，约定车辆残值转让、续约、估值、税费和交割。
一、合同当事人
甲方（平台/车辆登记方）：【】
乙方（承包人/受让方）：【】
签署日期：【】年【】月【】日    签署地点：【】
二、正文条款
1. 处置选择
合作期满或双方约定的处置条件成就时，双方可选择车辆继续承包运营、由乙方受让车辆、由甲方对外出售车辆或双方另行约定的其他合规处置方式。
乙方选择继续承包运营的，应在期满前【】日向甲方提出续约申请，并完成车辆状况、保险、年检、安全和未结事项复核。
乙方选择受让车辆的，应签署车辆买卖或转让文件，并按车辆登记、税务、保险和监管要求办理过户或交割手续。
2. 估值与转让价格
车辆转让价格可参考车辆原值、账面净值、市场二手车价格、评估价格、车辆里程、事故记录、维修记录、保险理赔、车况检测和双方约定的残值规则确定。
如双方约定按原车价【10%】转让，应确认该价格具备商业合理性，并与车辆实际车况、市场价格和税务规则相匹配。
如转让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，甲方有权调整价格、要求评估或暂停交易，以降低税务调整和资产处置风险。
3. 税费与发票
车辆转让涉及的增值税、附加税费、企业所得税、印花税、过户费、评估费、检测费、保险变更费等，由双方按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约定承担。
甲方应按适用税务规则就车辆销售或处置开具相应发票或凭证，并确认资产处置损益。
乙方应配合提供受让主体资料、付款凭证、开票信息和过户资料。
4. 交割条件
车辆交割前，应完成未结运单、未结成本、保险索赔、交通违法、事故赔偿、贷款或抵押、查封限制、年检和维修事项清理。
乙方应在约定期限内支付转让价款。甲方收到全部价款并确认无交割障碍后，配合办理车辆过户或交付手续。
车辆交割后发生的运营、安全、税费、违法、事故和第三方索赔，由车辆实际控制和使用方承担，除非该等事项发生于交割前且应由甲方承担。
5. 退出清算
车辆处置不影响双方就历史运单、发票、成本、绩效服务费、车辆本金返还、保险索赔、违约赔偿和税务调整继续清算。
如乙方存在重大违约、虚假交易、隐瞒关联关系、资金回流、重大安全事故或未清偿应付款项，甲方有权暂缓车辆转让或从转让价款、应付款项中扣减。
三、通用签署条款
本模板中【】为空白可填项，各方应在签署前补充完整；与主合同、附件或平台规则不一致的，以各方最终签署文本为准。
本合同项下通知可通过书面文件、平台系统、电子邮件、短信或双方确认的其他方式发送。涉及解除、追偿、重大违约、争议解决的通知，宜采用可留痕方式。
因本合同产生的争议，各方应先友好协商；协商不成的，提交【平台所在地有管辖权人民法院/仲裁委员会】解决。
本合同自各方盖章或签字之日起生效。电子签章、可靠电子签名及平台确认流程具有与纸质签署同等的证明效力，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四、签署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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